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组建南海区住宅小区公共收益审计专家库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住宅小区业主公共收益管理，维护住宅小区全体业主合法权益，经研究，决定在佛山市范围内征集住宅小区公共收益审计专家，组建南海区住宅小区公共收益审计专家库。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专家的基本条件和专业要求
　　（一）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要求，原则性强，愿意在本职工作之外参与专家库相关工作，能够公正、公平、客观、廉洁、及时保质完成赋予的相关工作任务；
　　（二）熟悉国家、省、市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掌握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相关的政策法规，对住宅小区公共收益有一定的研究和相关审计经验；
　　（三）能严守保密纪律，对参与审计项目的所有相关信息、资料能恪守保密义务；
　　（四）年龄在55周岁以下；
　　（五）具有注册会计师证，并有3年以上工作经历；
　　（六）无违法、违规和违纪等不良信用记录。
　　二、专家的主要工作任务
　　（一）对南海区内住宅小区开展公共收益审计工作；
　　（二）协助制定南海区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制度及方案，对南海区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提出意见建议，提供咨询；
　　（三）根据需要，承担南海区住宅小区公共收益政策宣贯、培训等工作。
　　三、专家的管理　
　　（一）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对申请人材料进行核查，经核查符合评审专家条件的，纳入南海区住宅小区公共收益审计专家库管理，聘用期暂定三年，但不与专家形成劳动关系。
　　（二）根据年度实际情况，对工作成绩突出的专家予以表彰或奖励，对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职业道德的专家予以解聘。
　　（三）专家库建立后，实行动态管理。有以下几种情形的退出专家库：
　　1.因身体原因不能继续承担相关工作的；
　　2.工作调离佛山市范围的；
　　3.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或在职业道德方面出现问题，造成不良影响的；
　　4.其他不符合专家有关条件要求的。
　　四、专家选聘方式和程序
　　（一）申请工作采取个人申请、单位推荐的方法
　　1.申请所需材料
　　（1）填写《南海区住宅小区公共收益审计专家申请表》（可编辑Word版及签名、加盖公章pdf扫描版）；
　　（2）本人近期免冠一寸彩色证件电子照片（JPG格式，200KB以内）；
　　（3）本人身份证原件扫描件（pdf格式）；
　　（4）本人注册会计师证原件扫描件（pdf格式）；
　　申请人需对提交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发现提供的申请材料失实，将取消专家聘用资格。
　　2.申请方式：网络申请，申请人将申请所需材料依次编号排序后打包为一个压缩文件，以“南海区住宅小区公共收益审计专家库+姓名+手机号码”命名发送至电子邮箱：zjwyglk@nanhai.gov.cn。
　　（二）公布
　　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负责收集汇总申请材料，并对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确定专家库入选名单并予以公布。
　　五、有关要求
　　（一）申请时间自11月19日至12月3日。申请所需材料请于12月3日前发送至电子邮箱：zjwyglk@nanhai.gov.cn。
　　（二）联系人：周小姐；联系电话：0757-86323849。（工作日上午9:00-11:30，下午14:30-17:00）
　　
附件：南海区住宅小区公共收益审计专家申请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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